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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登山社 （建工校區） 組織章程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Mountaineering Club 50th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登山社（建工校區） 社團組織章程 

民國六十一年訂定登山社組織章程 

  民國一百零二年登山社組織章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一百零三年登山社組織章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一百零四年登山社組織章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一百零六年登山社組織章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號登山社組織章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二十三號登山社組織章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號登山社組織章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一號登山社組織章程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十四號登山社組織章程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社定名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登山社（建工校區）」 

        (以下簡稱本社) 

第二條 本組織章程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設置及輔導辦法」定學

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規則訂定之。 

第三條  本社成立宗旨如下： 

        一、倡導山野活動，技術研習，增進山岳知識。 

        二、山岳知識之蒐集與研究。 

    三、山難預防及協調搜救。 

    四、嚮導人員之訓練。 

    五、協助各界人士舉辦山野活動。 

    六、提供本校師生山野資訊。 

    七、提供本校師生登山器材之查詢服務。 

    八、倡導自然生態保育工作。 

        九、培養冒險患難，積極進取，患難與共的精神。 

        十、領略大自然之奧妙，以開闊胸襟，陶冶氣質，並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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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健的體魄。 

第四條 本社社址設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五樓」 

        (807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號)。 

 第二章 社員 

第五條  凡為本校師生職員、外校在學學生，對山野活動有興趣，及贊同宗旨

者，皆可申請加入成為本社社員。 

第六條  入社手續條件如下： 

    一、每學期繳交社費三百元、返社費兩百元，在學期間只需繳滿四次   

        社費，即可保障在學期間之社員資格。 

    二、填寫電子或紙本社員資料表。 

    三、繳交照片電子檔。 

第七條  入社後注意事項： 

一、本社社員入社後，應於每學期開學後當學期辦理返社登記，並繳

交本學期之社費。若無完成返社登記者，應暫時解除社員資格，直至

完成返社手續後，使得恢復。 

    二、社費由幹部會議，視實際情況得以調整之，每次調整後，其實施

期限至少一年。 

第八條  本社社員之義務： 

    一、宣揚本社宗旨。 

    二、遵守本社章程。 

    三、擔任本社委派之工作或職務。 

    四、按時辦理返社登記並繳納社費。 

第九條  本社社員之權利: 

    一、唯具本校學籍之學生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 

    二、發言權及建議權。 

    三、本社活動之優先報名權及費用優待權。 

    四、器材租借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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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圖書、刊物及文書檔案借閱權。 

第三章 經費 

第十條      本社經費來源如下： 

        一、社員繳納之社費。 

        二、學校補助費用。 

        三、器材租金收入。 

        四、各種捐款。 

      五、其他。 

第十一條    本社所舉辦之各項高山或遠程活動，須自該活動個人報名費中每

人收取三十元之山難基金、五十元為器材基金;如為訓練性活動則

不收取山難基金，則山難基金及器材基金使用規範請參照【附件

一】。 

第十二條    本社經費由總務組統收管理，資訊組每月需公開徵信，並由社長

及社員大會監督之。 

第十三條    如繳交社費後需要申請退費者，自繳費日起計算，一個月內當學

期繳交的總社費的三分之二，二個月內退當學期繳交的總社費的

二分之一，而繳費日期達兩個月以上者不予退費。 

第十四條    若有借用社內器材裝備者，一律不退還社費。 

第四章 組織 

第十五條    社員大會為本社最高權利機構，由全體社員組織之，每學期應召

開一次社員大會，由副社長召集之，社長為主席，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第十六條    本社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各組組長各一人。 

第十七條    本社副社長主要職責為活動督導，並輔佐社長，任期一學年，得

連任一次。 

第十八條    由社長與副社長共同設立文書組、美宣組、總務組、資訊組、山

訊組、器材組、公關組、活動組、技術組、攝影組、各活動之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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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且由社長與副社長共同監督。 

第十九條    可視當屆社團運作情形，自由新增或縮減職位。 

第二十條    各組組長由正副社長遴選任命，任期一學年，得連任。 

第二十一條  活動負責人由幹部會議於學期活動籌劃時指派之。 

第二十二條  本社指導老師由學校聘請登山經驗豐富，熱心推展登山運動人士

擔任，人數視社團需要決定，人選由本社經幹部會議三分之二幹

部同意後，提報學校。 

第二十三條  本社顧問由登山經驗豐富，熱心推展登山運動之本校師長職員、

社會人士及退休幹部皆可擔任之。 

第二十四條  如社長於任期內發生不可抗因素，而無法繼續擔任其職位，或經

由幹部提出罷免提議後，並有一人以上附議，或經社員一人提出

罷免，且連署人數達社員三分之一以上，得以申請召開社員大會

決議此罷免案。 

第五章 幹部職責 

第二十五條  社長職責如下： 

        一、對外代表本社參加各項校外活動及會議。 

        二、對內代表本社參加學校各類座談會議及相關活動。 

        三、任命各組之組長。 

        四、總理社內之社務，與副社長共同監督各組行事。 

        五、本社經費預算之編列及核定。 

        六、規劃各學期之活動及課程。 

        七、對外校及其他社團負責保持聯繫。 

   八、積極對外尋找廠商協議贊助相關事宜。 

第二十六條  副社長職責如下： 

        一、協助社長監督有關社內之社務。 

        二、負責召集人員及籌劃相關之傳統活動。 

        三、處理本社大型之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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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協助社長推行社務。 

        五、社長臨時因故不能親事，由副社暫為代理。 

        六、負責收集社員之資料跟建檔。 

        七、協助社長監督有關活動類別之社務。 

        八、協助並監督活動負責人辦理各項活動之流程。 

        九、訂定本社活動之時間及地點。 

        十、協助社長推行社務。 

第二十七條  文書組職責如下： 

        一、本社各項會議之記錄及整理建檔。 

        二、本社各項上課之記錄及整理建檔。 

        三、本社圖書之整理出借保存等相關管理事項。 

        四、保管會議記錄及協助副社長建立社員資料。 

        五、本社各種文書之撰寫及編輯。 

        六、本社之書籍及相關物品之編錄。 

        七、明訂公佈圖書租借之辦法。 

八、協助社長修訂及解釋本社組織章程。 

第二十八條  美宣組職責如下： 

        一、本社宣傳海報之設計繪製。 

        二、本社宣傳傳單之設計繪製。 

        三、本社文書資料中之美工設計事項。 

        四、妥善保管美宣用品。 

        五、社牆繪製及社辦佈置 

第二十九條  總務組職責如下： 

        一、本社各項收入支出的管理編列。 

        二、支付本社各項支出。 

        三、徵收社員社費，並交由總務統一登記，資訊組保管資料。 

        四、義務擔任活動之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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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社山難基金之管理及建檔。 

        六、本社器材基金之管理及建檔。 

第三十條    資訊組職責如下： 

        一、本社歷史文物資料之蒐集、整理事項。 

        二、本社各項活動資料檔案之管理與保存。 

        三、本社行政資料檔案之管理與保存。 

        四、本社課程資料之蒐集、整理事項。 

        五、山野活動相關資料之蒐集、整理事項。 

第三十一條  山訊組職責如下： 

        一、編輯及出版本社之刊物並保存。 

        二、本社編輯人才之培育。 

        三、本社活動之介紹。 

第三十二條  器材組職責如下： 

        一、本社各項器材之增設與補充事宜。 

        二、本社各項器材之維修與管理事宜。 

        三、登山器材之研究與使用介紹。 

        四、本社各項活動所需器材之調配工作。 

            五、本社器材對外租借之事宜。 

            六、本社器材財產之編錄。 

第三十三條  公關組職責如下： 

        一、本社與其他各登山團體之連絡資料的建檔及保存。 

        二、本社之畢業校友之連絡資料的建檔及保存。 

        三、本社社員之連絡通知及資料的建檔保存。 

        四、本社各項會議活動及上課的通知事宜。 

        五、本社各傳單之發放及海報的張貼撕毀。 

六、協助社長對外協議贊助相關事宜。 

第三十四條  活動組職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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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歌之蒐集與教唱事宜。 

        二、本社山歌歌本編輯及管理保存。 

        三、活動中擔任康輔工作。 

        四、康輔人才之培育。 

        五、社課之規劃。 

第三十五條  技術組職責如下： 

        一、各種登山技術之研究與推展。 

        二、本社登山技術之傳承與培育。 

        三、各項登山技術相關資料之蒐集與整理。 

第三十六條  攝影組職責如下： 

        一、本社各項活動及會議之攝影。 

        二、本社各種底片、照片之整理建檔及保管事宜。 

        三、本社之相機之使用管理。 

        四、活動照片之登記送沖洗發放及收費等事項。 

        五、本社之歷屆照片整理及建檔。 

第六章 各幹部職務代理 

第三十七條  本社於會議時社長擔任會議主席，若社長因故無法出席或執掌其

他社內外要務時，則由副社長全權代為處理之。 

第三十八條  本社一切金錢收支及各項基金管理由總務組負責，若總務組因故

無法親身執掌，則由器材組代理，社長監督之。 

第三十九條  本社器材組負責一切器材租借、調配等相關事務，若器材組因故

無法親身執掌，則由總務組代理，社長監督之。 

第四十條    本社其他幹部若因故無法親身處理該組要務，則一律由本社社長

暫代，副社長協助之。 

第四十一條  本社於會議或各組處理社務時，若該組幹部及其職務代理皆因故

無法執掌，或無法裁奪時，則該次會議或處理事項得以延期或暫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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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選舉與罷免 

第四十二條  本社社長由社員大會選舉之，社員大會社員出席率需達三分之

一，投票通過達出席人數的二分之一，主要職責為行政督導，任

期一學 

            年，除遇到重大社團危機，且經幹部三分之二投票通過，否則不

得連任。 

第四十三條  除社長須經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外，其餘社團幹部皆由社長親自

遴選擔任。 

第四十四條  當社員或幹部一人提出罷免提議後，一人附議即可成立罷免案進

行罷免專案與討論，並經由社員大會，達社員大會出席人數三分

之一，投票通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即通過罷免案。 

第八章 附則 

第四十五條  本章程為本社立法之依據，行事之準則，章程之解釋由文書組為

之。 

第四十六條  本社章程由幹部會議訂定，經由社員大會社員出席率達三分之

一，投票通過達出席人數的二分之一通過後，即日起實施。 

第四十七條  本章程之條約修訂，由社員或幹部一人提出，二人附屬，由幹

部會議擬定修正案，經社員大會, 社員出席率達三分之一，投

票通過達出席人數的二分之一通過後實施。 

第四十八條  本社器材租借立法依據，行事之準則、規範之解釋由器材組為

之。 

第四十九條  本社社費之規範，行事之準則、規範之解釋由總務組為之。 

第五十條    活動留守人之職責： 

一、留守人資格：社員或幹部。 

二、了解活動隊伍之動向。 

三、具備所有出隊相關資料(路線圖、預定行程、糧食、器材、人

員名單、人員聯絡方式、山難警戒時間、山難發布時間及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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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四、留守期間保持聯絡暢通。 

五、需參與活動所有相關會議。 

六、留守期間活動範圍須在學校附近。 

七、活動出發當天來送行。 

八、活動結束當天來社辦接風。 

九、隨時掌握隊伍動態，並公佈社群網站。 

十、山難發生時，先通指導老師、學校教官，再通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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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山難基金及器材基金管理辦法 

一、 山難基金及器材基金來源如下： 

1. 活動報名費 

2. 各種捐款 

3. 其他 

二、 山難基金使用規範： 

1. 社員參加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 南區搜救委員會或其他經由當屆全體

幹部投票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認可之協會所舉辦的安全登山訓練可補助最

高2000元整。 

2. 受補助之社員須簽屬契約書【附件二】，並遵守其內容。 

3. 受補助之社員在教完社課之學期結束後才得以與總務請款。 

三、 器材基金使用規範： 

1. 每當社內的器材因活動而損壞時，可使用此基金購買維修材料，由技術

組負責維修、送修或報廢。 

2. 若因參加人員的不當使用而產生損壞時，由全體幹部投票表決超過二分

之一同意是否由損壞人賠償。 

3. 社內主要器材低於基準值時，優先使用器材基金購買主要器材。 

4. 主要器材清單及應有數量： 

項目 數量 

4人帳篷 5 

高山睡袋 16 

頭燈 10 

登山背包 16 

背包套 16 

天幕 1 

蜘蛛爐 6 

地布 1 

 

5. 每學年購買器材後之器材基金餘額不可低於10000元整。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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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訓練-山難基金補助契約書 

 

登山訓練名稱： 

 

甲方：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登山社（建工校區） 

乙方：_________________（受補助者）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登山社（建工校區）（以下簡稱甲方）

補助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參加________________

登山訓練，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 

甲方委託當屆社長代辦執行本契約相關事項，其條款如

下： 

第一條 履約標的 

    一、乙方參加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 南區搜救委員會或其他經由甲方當

屆全體幹部投票表決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認可之協會所舉辦的安全登山訓練可補

助最高 20000元整。 

    二、乙方參加完訓練後必須在畢業前擔任一堂社課的講師，將所學傳承給

社員。 

    三、社課的參加人數須超過 1/5之社員人數。 

     三、雙方應確實遵守此契約書內容。 

第二條  履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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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自申請補助的日期開始至申請人畢業皆有效。 

第三條  經費與付款方式 

    甲方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2000元整，在訓練結束之當學期撥付乙方，並由甲

方準備領款收據。甲方委託當屆社長，經乙方教完社課之當學期結束且審核無

誤後撥付。 

第四條 契約之變更 

    本契約如有變更之必要者，雙方得應以書面協議後變更。 

第五條  履約期間之展延 

   契約履行期間，計畫如有變更必要或因故無法執行，應事先提報修正計畫

送給甲方代辦人同意後辦理；甲方在月會提出並由當月月會出席人員投票表決

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後辦理。但如遇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或天災、流行疾病

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等情事發生，致有變更之必要者，乙方應於事後 14日內以

書面提出申請，並經甲方代辦人同意後辦理；甲方在月會提出並由當月月會出

席人員投票表決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後辦理。 

第六條  契約終止及解除 

    一、本契約因情事變更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進行時，甲方得隨時通知

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 

    二、乙方因發生不可抗力之事故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停止本契約部

分或全部之執行時，應即通知甲方同意後，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 

    三、乙方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停止或未履行本契約部分或全部時，甲方

得不經催告，逕行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停止撥付補助款，乙方並

應返還已撥付補助款之一部分或全部。 

四、終止契約，得為一部分或全部，乙方除應按實際參與進度結算費用，並應

將甲方已撥付款項之超額部份，無息返還。 

第七條 其他 

    一、甲方發現乙方補助經費之運用，與補助用途不符或違反作業要點規定

者，甲方得限期令其改正或視情節輕重廢止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

補助款，以上情形列為甲方考評之參考。 

    二、個資保護：乙方為執行本計畫，而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

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辦理，如違反上開規定致甲方負損

害賠償責任者，乙方應協助甲方處理，甲方並得就所受之損害（包括但不限於

訴訟費及律師費）向乙方求償。 

    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本作業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得由雙



 
 

13 
 

方協議並訂定變更契約協議書。 

    四、本契約一式兩份。正本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副本一份，供甲

方辦理撥款、核銷及存檔之用。 

 

立契約人： 

        甲方：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登山社（建工校區） 

        授權代理人： 

        地址： 

  

        乙方： 

        身分證字號： 

        地址：     

 

      校稿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登山社（建工校區）第 50屆社長 張彥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